
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203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赵经纬委员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在市文体中心与庙底沟遗址公园之间架设步行天桥”的提案已收悉。收到该提案后，市文旅集团高度重视，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调研和专题讨论，认真总结了前期此项工作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，并加以政策研究和项目可行性的详细论证。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的基本情况
庙底沟跨路天桥项目位于庙底沟遗址公园此龙沟北侧，跨仰韶大道至涧河公园，建成后将实现庙底沟遗址公园、文创园、涧河公园之间的步行连通，项目投资估算3000万元。
二、项目当前进度
截止目前，市文旅集团下属文旅投资公司已完成该项目的方案设计、可研编制、项目备案、工程地质勘察、文物勘探、工程监理和EPC工程总承包招标。
三、项目当前存在的问题
该项目处于庙底沟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，该项目为新建项目且不符合文物保护有关的建筑内容。市文物局认为不符合庙底沟公园文物保护规划申请范围不允许申报，即使向省、国家文物局报送也无法获得批复。
基于此，市文旅集团无法对该项目继续进行EPC工程总承包合同签订和建设。如后续该项目符合文物保护政策，市文旅集团将根据上级要求，继续推进。
最后，再次感谢您对我市民生实事的关注，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心与支持！
　　　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24年6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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